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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 裝 本 地 船 隻  

 
 本 處 最 近 為 本 地 領 牌 船 隻 進 行 檢 驗 時 ， 發 現 部 分 船 隻 未 有 事 先 取 得

海 事 處 或 合 資 格 驗 船 師 的 允 許 而 經 過 改 裝 。 此 等 未 經 批 准 而 進 行 的 改 裝 不

僅 影 響 船 隻 本 身 的 安 全 ， 也 可 能 引 致 海 洋 污 染 和 危 害 其 他 海 港 使 用 者 的 安

全 。  

 
2.  《 商 船 （ 本 地 船 隻 ） （ 安 全 及 檢 驗 ） 規 例 》 （ 第 548 章 ， 附 屬 法 例

G） 第 76 條 規 定 ， 本 地 船 隻 的 船 東 或 其 代 理 人 須 在 對 船 隻 進 行 改 裝 前 ， 申

請 海 事 處 處 長 （ “ 處 長 ＂ ） 的 書 面 允 許 。 至 於 領 有 檢 查 證 明 書 的 船 隻 （ 即

作 出 租 用 途 的 第 IV 類 別 船 隻 ） ， 其 船 東 或 代 理 人 則 須 向 合 資 格 驗 船 師 申

請 書 面 允 許 。  

 
3.  此 外 ， 上 述 規 例 第 78 條 訂 明 在 未 取 得 允 許 下 進 行 改 裝 的 後 果 ， 包

括 ：  

( i)  進 行 或 安 排 進 行 該 項 改 裝 的 人 即 屬 犯 罪 ， 一 經 定 罪 ， 可 處 第

3 級 罰 款 （ 即 港 幣 10,000 元 ） ；  

( i i)  處 長 可 規 定 將 該 船 隻 回 復 至 它 在 緊 接 該 項 改 裝 之 前 的 狀 況 ； 以

及  

( i i i)  處 長 可 暫 時 吊 銷 任 何 證 明 書 、 紀 錄 或 聲 明 ， 直 至 處 長 信 納 已 就

有 關 本 地 船 隻 符 合 根 據 上 文 第 (ii)項 作 出 的 規 定 為 止 。  

 
4.  本 地 船 隻 的 船 東 、 代 理 人 和 經 營 人 務 須 嚴 格 遵 從 上 述 規 定 ， 在 對 船

隻 進 行 改 裝 前 申 請 書 面 允 許 。  

 
5.  如 有 查 詢 ， 請 聯 絡 海 事 處 本 地 船 舶 安 全 組 （ 地 址 ： 香 港 中 環 統 一 碼

頭 道 38 號 海 港 政 府 大 樓 23 樓 ； 電 話 ： (852) 2852 4444 ； 傳 真 ：

(852) 2542 4679） 。  

 

 
 海 事 處 處 長 譚 百 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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